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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電商所得稅課稅制度探討 

  黃竑傑  組 長 

高考會計師及格 

 

暨筆者於上期中山月刊撰寫有關境外電商營業稅課稅制度的探討，本期筆

者則著重於所得稅課稅制度的剖析。在所得稅方面，外國營利事業(外國機關

團體比照適用)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買受人所取得之報酬，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依據及相關規定為: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網路交易課徵營

業稅及所得稅規範、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1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下稱來

源所得認定原則)及財政部 107 年 1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704390 號令(下

稱財政部 107 號令)規定辦理。藉由以上規範除杜絕稅捐侵蝕外，更能彌補境

內當地實體店家租稅不公與競爭力下滑等情形以實現公平競爭與租稅正義。 

一、我國來源收入認定 

常有企業詢問:我這筆收入到底是否需課所得稅呢?其實在所得稅法第三

條即給了這個問題的答案而筆者在此幫大家整理，簡而言之以機構是否在中華

                                                      
1
 所得稅法第八條: 本法稱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係指左列各項所得： 

一、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登記成立之公司，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

分配之股利。二、中華民國境內之合作社或合夥組織營利事業所分配之盈餘。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

之報酬。但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不超過九十天者，其自中

華民國境外僱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不在此限。四、自中華民國各級政府、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及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所取得之利息。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因租賃而取得之租金。六、專利權、商標權、著作

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得之權利金。七、在中華民國境內財產交

易之增益。八、中華民國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及一般雇用人員在國外提供勞務之報酬。九、在中華民國

境內經營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業之盈餘。十、在中華民國境內參加各種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等之獎

金或給與。十一、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益。 



中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 

民國境內來判定:就總機構在境內營利事業而言，雖然是境內、境外所得併同

課稅，然而只要在境外有納稅證明是可以用來扣抵我國所得稅，是故我國政府

並無境外繳稅而境內仍須繳納造成跨國企業剝兩層皮的情形；就總機構在境外

營利事業而言，需判斷是否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若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則須

課所得稅。常見的判斷標準有: 

(一)、買賣雙方或其中一方為我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 

境外電商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供境內外買賣雙方經由網路或其他電子方

式進行交易，買賣雙方或其中一方為我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其

向買賣雙方所收取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二)、銷售電子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1、境外電商於我國境外產製完成之商品（例如軟體、電子書等），以網路

或其他電子方式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供我國境內買受人使用

之電子勞務，因僅改變其商品呈現方式，該外國營利事業取得之報酬非為我國

來源收入。但需經由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事業參與及協助始可提供者，其取得

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2、境外電商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即時性、互動性、便利性及連

續性之電子勞務（例如：線上遊戲、線上影劇、線上音樂、線上視頻、線上廣

告等）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三)、銷售電子勞務有實體使用地點，依使用地點是否於境內或境外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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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有實體使用地點之勞務(如：

飯店住宿、汽車出租、建築物修繕、表演及展覽活動)，其勞務提供或經營地

點在我國境內者，無論是否透過外國平臺業者銷售，依所得稅法第 8條第 3款

及第 9款規定，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如該勞務提供或經營地點在我

國境外者，其取得之報酬非為我國來源收入。 

二、境外電商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其所得稅與營業稅之課稅範圍是否相同? 

常有人將營業稅與營所稅搞混，其實兩者是不盡相同的。就課稅範圍而論，

我國營業稅採消費地課徵原則，境外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

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只要有銷售勞務的事實且因消費地在我國，我國

有課稅權；所得稅則以境外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與我國具經濟關聯性，

認定為我國來源收入，依規定課徵所得稅。簡而言之，不論此筆銷售是否為營

業稅課稅範圍，惟屬我國來源收入，依實質課稅原則精神仍應課徵所得稅。 

三、境外電商跨境銷售電子勞務有我國來源收入，其所得額如何計算? 

關於境外電商所得稅如何計算主要規範於財政部 107號令，該令主旨主要

因某些境外電商會計帳簿、成本憑證提供有其困難度，且對於收入來源難以明

確劃分來自於我國之比例為何，因此對於境外營利事業的所得稅課稅方式有較

特殊規定，主要規範其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計算方式以利納稅義務人

有明確的租稅規章。筆者於本文以所得額課稅公式搭配文字說明方式，煩請參

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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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淨利率: 

1.可提示帳簿、文據：核實認定。 

2.無法提示帳簿、文據，但可提示合約、主要營業項目、交易流程： 

(1)非平臺業者：按主要營業項目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2)平臺業者：淨利率 30%。 

3.無法提示前述文據：淨利率 30%。 

4.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淨利率高於上開淨利率者，按查得資料核定。 

(二)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1.全部交易流程或勞務提供地與使用地均在境內:100%。 

2.提示明確劃分境內外交易流程對總利潤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者：核

實認定。 

3.非前述情形且無法提示明確劃分境內外交易流程對總利潤貢獻程度之

證明文件者：50％。 

核定適用之 

淨利率 

核定適用之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中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5 

4.稽徵機關查得實際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高於 50%，按查得資料核定。 

四、境外電商跨境銷售電子勞務有我國來源收入，其所得稅課徵方式為何? 

(一)、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 

買受人為我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

額依扣繳率 20%扣繳稅款。外國營利事業如已事先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適

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扣繳義務人得依核定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

獻程度計算該外國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依扣繳率 20%扣繳稅款，並於代扣稅款

之日起 10 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

申報。 

(二)、非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 

買受人為我國境內個人、境外個人或營利事業者，依所得稅法第 73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則第 60 條規定，應由外國營利事業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該年

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依有關規定申報納稅。 

五、境外電商申請核定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其申請程序、應檢

附證明文件及受理機關為何？ 

境外電商欲申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可委由代理人申請、扣繳義務

人申請、外國營利事業自行申請，至於申請程序可分事前申請或申報時併同申

請，填具「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適用淨利率、利潤貢獻程度申請書」

向稽徵機關申請核定。在此筆者建議採事前申請的方式以免相關稅捐資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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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憑證、交易流程說明書等有遺失的風險，倘若稅局對於相關檢附文件有

所疑慮亦可提早說明。申請時應檢附的文件在淨利率方面有:主要營業項目證

明文件（例如：財務報告）相關合約範本、營業內容及境內外交易流程說明、

其他證明文件、委任書(如委由代理人申請時，請檢附委任書)。申請時應檢附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的文件有: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其總利潤相

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如移轉訂價證明文件、工作計畫紀錄或報告、其他證

明文件。)、相關合約範本、營業內容及境內外交易流程說明、委任書（如委由

代理人申請時，請檢附委任書）。 

六、結語 

我國自 2017 年(民國 106 年)5 月境外電商課稅制度上路以來統計至 8 月

底，合計申報銷售額達 3,100億元，繳納營業稅額 128億元，已登記稅籍、營

運中的 108 家境外電商，已有 82 家開發票，由此可見境外電商課稅制度已逐

步為數位經濟課稅奠定基礎，況且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許多民眾更是會選

擇透過電商消費，相關稽徵業務、稅收等更是應運而生，更可謂經濟稅制的建

立顯得重要且即時，藉由筆者於上期及本期撰文關於境外電商營業稅及營所稅

課稅制度的探討，期許讀者們可對於相關制度有初步之了解以避免自身權益受

損。 

 

 


